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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職員  ：  高級議會秘書 (1)1 
鄧曾藹琪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1)1 
叢培靈小姐  

  
 

I. 通過會議紀要  
 

( 立 法 會 CB(1)1899/10-11
號文件 

⎯⎯ 2011 年 2 月

24日 會 議 的 紀

要 ) 
 
  2011年 2月 24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(立法會CB(1)1914/10-11(01)
號文件 

⎯⎯ 因 應 2011 年

2 月 24 日 會 議

席 上 所 作 討 論

而 須 採 取 的 跟

進行動一覽表

立 法 會 CB(1)1914/10-11(02)
號文件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1914/10-
11(01) 號 文 件

的回覆 ) 
相關文件  
 

  

(立法會 CB(1)1338/10-11(02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打

擊 非 法 堆 填 及

非 法 棄 置 廢 物

措 施 的 最 新 進

展提供的文件 )
 
2.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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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 

(a) 說明政府當局對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

意見書所載避免泥頭車超載建議的立

場；  
 
(b) 提 供 文 件 ， 解 釋 對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

施、篩選分類設施及堆填區的超載泥

頭車作不同處理的情況，並在文件中

闡述劃一處理方面的最新進展；及  
 
(c) 說明政府當局可如何追討因非法傾倒

廢物而受破壞的政府土地進行恢復原

狀工程所招致的費用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時 1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8月 10日  
 
 



 
附件  

 
環境事務委員會 

 
打擊非法棄置廢物小組委員會  

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11年 4月 19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下午 4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通過會議紀要  
 
000438-000555 主席  2011 年 2 月 24 日 會 議 的

紀 要 ( 立 法 會

CB(1)1899/10-11 號 文

件 )獲確認通過。 

 

 

議程第 II項  ⎯⎯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0556-000628 主席  致開會辭。  

 
 

000629-000806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簡述其就上次

會議席上所作討論須採

取的跟進行動的回覆 (立
法 會 CB(1)1914/10-11(02)
號文件)。  
 

 

000807-001124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討論洪水橋個案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不遵從恢

復原狀通知書的有關各

方將會被檢控。  
 

 

001125-001211 主席  
 

繼 續 討 論 立 法 會

CB(1)1338/10-11(02) 號

文件附件 I的 9個土地堆

填地點的最新情況  
 

 

001212-001250 主席  葵涌城門道  
 
由 於 該 地 點 近 3年 再 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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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有發現傾倒廢物活動，

委員同意應把個案從此

表中剔除。  
 

001251-001509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新 田 洲 頭 丈 量 約 份
第96約  
 
該個案涉及違例存放兩

個貨櫃。當局對未有遵

從强制執行通知書的有

關 人 士 正 採 取 檢 控 行

動。  
 
由於該個案並不屬於拆

建物料的傾倒，委員同

意應把個案從此表中剔

除。  
 

 

001510-001624 主席  
政府當局 

新 田 合 成 圍 丈 量 約 份

第99約  
 
由於此個案的有關法定

通知書已遵照辦理，委

員同意應把個案從此表

中剔除。  
 

 

001625-001951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新 田 洲 頭 丈 量 約 份

第99約  
 
由於恢復原狀工程並不

理想，政府當局將繼續

監 察 該 個 案 。 與 此 同

時，政府當局正研究法

定通知書收件人就遵從

通知書所採取的步驟。  
 

 

001952-003055 主席  
余若薇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南 生 圍 丈 量 約 份

第115約  
 
政府當局將繼續密切監

政府當局需說

明可如何追討

因非法傾倒廢

物而受破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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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察該用地。  
 
余若薇議員的意見／查

詢  ⎯⎯  
 
(a) 城 門 道 個 案 及 南 生

圍 個 案 分 別 被 判 的

1萬元及 3,000元罰款

金額過低，未能反映

該等個案的嚴重性；

 
(b) 被告的身份，是否只

有 泥 頭 車 司 機 被 定

罪；及  
 
(c) 政 府 當 局 向 各 被 告

追 討 把 受 破 壞 政 府

土 地 恢 復 原 狀 所 招

致 的 工 程 費 用 的 方

法。  
 
主席詢問當局追討恢復

原狀工程費用的政策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 ⎯⎯ 
 
(a) 檢 控 行 動 建 基 於 證

據。罰款金額由法庭

經 考 慮 個 案 的 實 況

後裁定；  
 
(b) 南 生 圍 個 案 的 被 告

是 該 池 塘 的 擁 有

人。金額3,000元的罰

款 可 能 是 考 慮 到 他

有殘疾而裁定；  
 
(c) 如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懲

罰過輕，會就是否需

要 上 訴 徵 求 律 政 司

政府土地進行

恢復原狀工程

所 招 致 的 費

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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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的法律意見；及  
 
(d) 在城門道的個案，法

庭 裁 定 政 府 當 局 可

循 民 事 訴 訟 向 被 告

追 討 恢 復 原 狀 工 程

的費用。  
 

003056-003606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大嶼山貝澳鹹田舊村  
 
由於該地點的情況未有

明顯的改變，政府當局

將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該 用

地。  
 

 

003607-003806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廈 村 丈 量 約 份 第 125 約

多個地段  
 
當局已就有關的法定通

知書發出完成規定事項

通知書。由於並無再發

現任何傾倒廢物活動，

委員同意應把個案從此

表中剔除。  
 

 

003807-003928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流 浮 山 丈 量 約 份

第129約多個地段  
 
政府當局正監察該地的

狀況以決定是否發出完

成規定事項通知書。委

員同意應把個案從此表

中剔除。  
 

 

003929-004037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流浮山沙橋村丈量約份

第 129約多個地段  
 
由於此個案的有關法定

通知書已遵照辦理，委

員同意應把個案從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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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中剔除。  
 

004038-005032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河上鄉個案的討論  
 
政府當局簡介河上鄉個

案 的 最 新 情 況 ( 立 法 會

CB(1)1338/10-11(02) 號

文件附件 II)。  
 
主席詢問兩個僭建物的

狀況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

2010 年 1 月 29 日 的 聯 合

執法行動因部分村民的

對抗而擱置。鄉議局其

後要求政府當局在採取

任何進一步的行動前，

預先通知它們。政府當

局將繼續密切監察該用

地的情況。  
 

 

005033-010750 主席   
余若薇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討論香港泥頭車司機協

會 (下稱 "協會 ")向小組

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。  
 
余若薇議員的意見／查

詢  ⎯⎯  
 
(a) 泥 頭 車 超 載 會 對 道

路安全構成威脅；  
 
(b) 現 時 拒 絕 超 載 泥 頭

車 進 入 設 施 的 做 法

或 會 引 致 更 多 非 法

棄置廢物的活動，因

為 司 機 或 會 傾 向 透

過 非 法 傾 倒 廢 物 以

減輕載重；  
 

政府當局需說

明對香港泥頭

車司機協會意

見書所載避免

泥頭車超載建

議的立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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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c) 為 防 範 非 法 傾 倒 廢

物，協會已試行全球

衞 星 定 位 系 統 以 追

蹤泥頭車，但這不獲

建造業議會支持；及

 
(d) 當 局 應 考 慮 立 法 重

罰超載行為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 ⎯⎯ 
 
(a) 環境保護署 (下稱 "環

保署 ")及土木工程拓

展 署 一 直 有 提 醒 泥

頭 車 業 界 不 要 超

載，否則將不准進入

廢物處置設施。當局

已 向 建 築 工 地 的 管

理層傳遞同一訊息；

 
(b) 政 府 當 局 曾 於

2011 年 4 月 8 日 就 協

會 進 行 的 試 驗 計 劃

與 協 會 及 全 球 衞 星

定 位 系 統 服 務 供 應

商舉行會議。試驗計

劃 於 2011 年 3 月 展

開，為期 6個月，預

期 覆 蓋 100 輛 泥 頭

車。至今已有 12輛泥

頭 車 裝 設 全 球 衞 星

定位系統。初步評估

顯示，該系統有助追

蹤及車隊管理，但對

於 監 察 超 載 或 非 法

傾 倒 廢 物 的 效 用 卻

不大。此外，全球衞

星 定 位 系 統 服 務 供

應 商 尚 未 探 討 若 干

技術問題，例如防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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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裝 置 受 干 擾 和 紀 錄

遭竄改，以及建立連

貫的證據，讓紀錄可

獲 法 庭 接 納 為 證

據；及  
 
(c) 就 試 驗 計 劃 與 協 會

及 建 造 業 議 會 保 持

緊密聯系。  
 

010751-011230 主席  
余若薇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討論修訂《廢物處置條

例》 (第 354章 )的建議，

以加強規管在私人土地

擺放被棄置拆建物料。  
 
主席就立法時間表作出

查詢。  
 
余若薇議員詢問會否施

加更重的懲罰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已進行公眾諮詢，收

集 公 眾 對 這 項 建 議

的意見。公眾及相關

持 份 者 普 遍 持 正 面

意見，並支持這項建

議；  
 
(b) 當 局 正 擬 備 立 法 建

議，並考慮到在公眾

諮 詢 時 收 集 到 的 觀

點及意見；  
 
(c) 如取得會議時段，當

局 會 在 修 訂 建 議 備

妥 後 盡 快 提 交 立 法

會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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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d) 罰 則 水 平 會 與 既 有

的看齊。  
 

011231-013426 主席  
余若薇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討論環保署及土木工程

拓展署轄下的廢物處置

設施對超載泥頭車的不

同處理方法。  
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 
 
(a) 現 時 隋 性 拆 建 物 料

可 棄 置 於 土 木 工 程

拓 展 署 轄 下 的 公 眾

填料接收設施。拆建

廢 物 如 含 有 重 量 超

過 50%的惰性物料，

應 運 送 到 土 木 工 程

拓 展 署 轄 下 的 篩 選

分類設施，而拆建廢

物 如 含 有 重 量 不 超

過 50%的惰性建築廢

物，則應棄置於環保

署轄下的堆填區；  
 
(b) 當 局 會 向 泥 頭 車 業

界 傳 遞 一 致 的 訊

息，即超載泥頭車將

不 准 進 入 任 何 廢 物

處置設施；  
 
(c)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上

週 曾 與 各 個 泥 頭 車

司 機 商 會 舉 行 會

議。各方達成共識，

認 為 土 木 工 程 拓 展

署 的 設 施 應 拒 絕 讓

超載泥頭車進入，但

詳 細 安 排 仍 有 待 制

訂；及  

政府當局需提

供文件，解釋

對公眾填料接

收設施、篩選

分類設施及堆

填區的超載泥

頭車作不同處

理的情況，並

在文件中闡述

劃一處理方面

的最新進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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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(d)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將

於 下 個 月 與 業 界 舉

行會議，以便制訂詳

情。  
 

議程第 III項  ⎯⎯ 其他事項  
 
013427-013810 主席  

余若薇議員  
委員同意就小組委員會

的商議工作擬備報告。

視乎委員可能提出的任

何意見，有關報告將提

交事務委員會，並尋求

事務委員會通過。  

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8月 10日  

 


